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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3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2024-051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日常经营需要，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于

2023年 12月 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3年 12月 29日召开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进行

预计的议案》，对与关联方国网数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网数科”）

及其下属单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网”）及其下属单位（除

国网数科及其下属单位外，下同）、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电电力”）及其下属单位 2024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因

国家电网推进省管产业单位并账并表重点工作，将国网省管产业单位纳入国网系

统内单位，原来不属于公司关联方的国网省管产业单位成为公司关联方，导致公

司与以上关联方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可能超过预计金额，因此

调整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本次调整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如下： 

（1）2024年 12 月 1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表决结

果：4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2024年 12 月 1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表决结果：5票同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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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石瑞杰先生、龚政先生、任晓霞女士、刁进先生、

秦秀芬女士、林武星先生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3）本议案尚须获得公司股东会的批准，国网数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国

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陈利浩先生、秦秀芬女士等关联股东在股东会上需对

该议案回避表决。 

2.本次调整前后 2024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24 年度预计金额（万元） 2024年 1-11

月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调整前 调整后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国家电网及其下

属单位（除国网数

科及其下属单位） 

销售商品 
独立核算及

公允价值 

515 515 323.12 

国网数科及其下

属单位 
257 100 0 

国电电力及其下

属单位 
50 50 15.27 

小计 —— —— 822  665 338.39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国家电网及其下

属单位（除国网数

科及下属单位） 

提供劳务 
独立核算及

公允价值 

138,898 192,835 116,528.15 

国网数科及其下

属单位 
6,856 7,600 1,670.29 

国电电力及其下

属单位 
324 1,300 10.19 

小计 —— —— 146,078 201,735  118,208.63  

接受关联

人提供劳

务 

国家电网及其下

属单位（除国网数

科及下属单位） 采购劳务 
独立核算及

公允价值 

6,300 6,300  4,417.65  

国网数科及其下

属单位 
1,300 1,300 320.49 

小计 —— —— 7,600 7,600  4,738.14  

合计 154,500 210,000  123,285.16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人基本情况 

（1）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86号；法定代表人：

张智刚；注册资本：82,950,000 万元；成立时间：2003年 5月 13日；经营范围：

输电（有效期至 2026 年 1月 25日）；供电（经批准的供电区域）；对外派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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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

与电力供应有关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电力生产调度信息通信、咨询服务；进

出口业务；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

出口；在国（境）外举办各类生产性企业。（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国家电网

有限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股东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国家电网公司总资产 55,442.77亿元，净资产 25,409.02

亿元，2023年度营业总收入 38,648.92亿元，净利润 704.88亿元。 

（2）国网数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 308

号；法定代表人：孙涛；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成立时间：2016 年 1 月 13

日；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保险代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汽车新

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日用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研发；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

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合同能源管理；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服务；

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信息技术和流程外包服务（不含金融信息服务）；票务代

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国网数科是有限责

任公司(法人独资)，股东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国网

数科总资产 190.95 亿元，净资产 92.22 亿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44.15 亿元，

净利润 6.37亿元。 

（3）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地址：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钢铁

路 90号；法定代表人：唐坚；注册资本：1,783,561.9082 万元；成立时间：1992

年 12月 31日；经营范围：电力、热力生产、销售；煤炭销售；电网经营；新能

源项目、高新技术、环保产业的开发与应用；信息咨询；电力技术开发咨询、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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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服务写字楼及场地出租（以下限分支机构）发、输、变电设备检修、维护；通

讯业务；水处理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国电电力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截至 2023 年 12月 31日，国电电力总资产 4,578.99亿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87.62 亿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 1,809.99 亿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09亿元。 

经查询，国家电网、国网数科与国电电力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网数科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23.21%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为公司关联法人。国家电网为公司控股股东

的唯一股东，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为公司关联法人。国电电力持

有公司 5%以上的股份，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为公司关联法人。 

国家电网、国网数科与国电电力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3.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单位均为公司电力行业客户，多年以来公司与上述电力行业客户形成了

较为紧密的业务合作关系，根据其财务指标及经营情况分析，上述电力行业客户

履约能力较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人的关联交易均订立书面协议，协议内容包括交易标的、交易定

价原则和依据、交易价格和总量的确定方法、付款时间和方式等条款。 

  公司与关联人交易的定价皆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定价。 

公司与关联人的付款安排、结算方式：由双方按照非关联方之间同类业务的

惯例确定。公司和关联方的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与非关联方交易无异。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符合公司

的实际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一直深耕电力行业信息化建设，作为电力行业企业管

理信息化的主要供应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业务范围，能进一步巩

固公司在电力行业的领先地位，有助于增加公司 2024 年度经营业绩，有利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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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持续发展。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合

法权益，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此对相关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公司本次调整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交易价格独立核算，均以市场原则公

允定价，符合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决策程序合法

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事项并将该

事项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 月 10日 

 


